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２

证券简称：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６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未完成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广西监管局《关于要求上市公司及其

股东、关联方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证监字【

２０１２

】

３９

号文）要求，对公司、股

东、关联方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截止公告日，有关承诺未出现异常或超期未履行的情形，承诺各方

均在切实履行其承诺事项，不存在违背上述承诺的行为。 现就公司及股东、关联方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

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顾瑜夫妇关于避免与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顾瑜夫妇出具了《不予竞争承诺函》，书面承诺如下：

“（一）、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本人不存在为贵公司利益以外的目的从事任何与贵公司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业务经营的情形。

（二）、为避免对贵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或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本人承诺，在本人

作为贵公司股东的期间：

１

、非为贵公司利益之目的，本人将不直接从事与贵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产品生产及

／

或业务经营；

２

、本人将不会投资于任何与贵公司的产品生产及

／

或业务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

３

、本人保证将促使本人控股或本人能够实际控制的企业（以下并称“控股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参与或进行与贵公司的产品生产及

／

或业务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４

、本人所参股的企业，如从事与贵公司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及

／

或业务经营，本人将避免成为该等企业

的控股股东或获得该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５

、如贵公司此后进一步拓展产品或业务范围，本人及

／

或控股企业将不与贵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

相竞争，如本人及

／

或控股企业与贵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人将亲自及

／

或促

成控股企业采取措施，以按照最大限度符合贵公司利益的方式退出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

２

）、停止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３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４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贵公司来经营。

（三）、本人确认本承诺书系旨在保障贵公司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

（四）、本人确认本承诺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

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五）、本承诺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且为不可撤销、不可变更。 ”

二、发行前持股

５％

以上股东、法人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顾瑜夫妇，本公司法人股东江苏拓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自然人股东黄志

强、程启智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八菱科技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２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顾瑜、黄志强、程启智、罗勤及刘汉桥承诺：除了前述锁定期外，

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上市前本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承诺情况详见下表：

承诺主

体名称

与上市

公司关系

未完成承诺

事项类别

未完成承诺

事项说明

承诺履行开

始时间

承诺履行

结束时间

截止目前承诺履

行情况

罗 勤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黄 缘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叶有松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韦秋燕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潘卫保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任 宁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刘汉桥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文丽辉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陈柏时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刘保荣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郑茂萍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蔡树进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蒙雨镜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杨怀光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罗亦君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李世光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杭慧卿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邓永贤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陈章英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张定勇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蔡 丽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向 东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刘国栋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唐又恒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龙桂宁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黄捍伟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谢交龙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马瑞良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谢菊云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苏 敏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林永春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廖泰福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梁 柱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张天祥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诸葛孟舟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王缉华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邓桂莲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熊忠红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颜国庆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谢恒谦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梁健新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周少娟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陈炯超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李汉莲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邓奇寿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李文用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潘彩积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韩志强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谢志坚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周泽信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雷兰忠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许燕芬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迟桂兰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黄玉燕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蒙月芬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苏树红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陆用核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谭显兴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梁惠清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陆月英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李邦珍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黄肖群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沈杏珠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何树辉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樊胜芬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黄民强 上市公司股东 上市承诺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正在履行

，

正常

自发 行人股 票 上

市

之日 起十二 个 月

内

，

不转 让或者 委 托

他人

管理 其持有 的 股

份

，

也不 由八菱 科 技

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

。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延续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嘉实黄金

（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７１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ｎａｎｆａｎｇ ／ ｊｊｃｐ ／

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

同

》、《

嘉实黄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ｎａｎｆａｎｇ ／

ｊｊｃｐ ／ 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纽约交易所

、

伦敦交易所

、

苏黎世交

易所的休市安排

。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 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根据纽约交易所通知

，

受飓风影响

，

纽约交易所宣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延续休市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受飓风影响，美国纽约交易所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休市，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关于

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暂停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申购

（含定投）、赎回业务。受飓风影响，美国纽约交易所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延续休市。根据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的规定，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提交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本基金管

理人将确认为失败，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

２

）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纽约交易所恢复正常交易，本基金将于同日恢复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本基金

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纽约交易所继续暂停交易，本基金也将继续暂停申购（含定投）、赎

回业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两地时差，提前进行相关的业务安排，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原因带来的不便。

投资者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全球房地产（

ＱＤＩＩ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延续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全球房地产

（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３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ｎａｎｆａｎｇ ／ ｊｊｃｐ ／

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

关规定

，

以及纽约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 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根据纽约交易所通知

，

受飓风影响

，

纽约交易所宣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延续休市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受飓风影响，美国纽约交易所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休市，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关于

嘉实全球房地产（

ＱＤＩＩ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暂停嘉实全球房地产（

ＱＤＩＩ

）申购（含定

投）、赎回业务。 受飓风影响，美国纽约交易所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延续休市。 根据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提交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本基金管理人

将确认为失败，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

２

）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纽约交易所恢复正常交易，本基金将于同日恢复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本

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纽约交易所继续暂停交易，本基金也将继续暂停申购（含定

投）、赎回业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两地时差，提前进行相关的业务安排，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原因带来

的不便。

投资者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相关情况。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８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名流债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２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０９

名流债”

２０１２

年付息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关于已申请回售部分的债券付息方式：

根据《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００９

年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简

称“

０９

名流债”）在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上调票面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

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

７．０５％

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投资者有权选择在“

０９

名流债”存续

期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

０９

名流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公司决定将债券票面年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

７．０５％

的基础上上调

９５

个基点至

８％

，并

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保持

８％

不变（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

０９

名流债”票面利率及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事宜的公告》，以及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编号为

临

２０１２－６８

、临

２０１２－６９

、临

２０１２－７１

号的三次提示性公告）。“

０９

名流债”回售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已申

请回售的债券投资者，回售部分的本金及利息的资金到账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将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

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基本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１８

亿元

３．

债券简称及债券代码：

０９

名流债、

１１２０１２

４．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７．０５％

５．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６．

票面金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７．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８．

起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９．

付息日：本次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起每年

１１

月

３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０．

担保情况：公司子公司合法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子公司北京浩达天地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以及公司持有的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３

）部分股权依法设定抵押或质押，以担保本次公

司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兑付。

１１．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信用等

级为

ＡＡ＋

。

１２．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次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３．

本次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

０９

名流债”票面利率为

７．０５％

，本次付息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０９

名流债”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０．５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６．４０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

手派发利息为

６３．４５

元）。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派息款到账日

１．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３．

派息款到账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债券付息的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全体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派息款到帐日

２

个交易日前，公司会将本次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

算系统将本次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次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

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次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次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

真至

０２７－８７８３６６０６－６７８

，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咨询及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０

号水果湖广场

５

层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１

咨询电话：

０２７－８７８３８６６９

传 真：

０２７－８７８３６６０６

转

６７８

八、相关机构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９

层

联 系 人：孙 健

电 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９９

传 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０８

２．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联 系 人：车 军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附件：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获取完税证明信息表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926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7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以直接送达或传真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10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应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控股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议案；

为武汉欢乐谷实施和平村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之目的，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融信托

"

）设

立

"

中融

-

福星惠誉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以下简称

"

信托计划

"

），并根据信托资金实际募集金额对武汉福

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武汉欢乐谷

"

）进行增资，中融信托认缴增资款人民币

15

亿元。 其中，首期

增资款项中的

5

亿元用于认缴武汉欢乐谷本次新增的注册资本金， 剩余资金扣除按信托合同规定需由信托

财产前端支付的信托计划费用后计入武汉欢乐谷的资本公积金。 增资完成后，武汉欢乐谷的注册资本将由

人民币

5

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10

亿元，中融信托持有武汉欢乐谷

50%

股权、武汉俊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俊嘉置业

"

）持有武汉欢乐谷

20%

股权、湖北福星惠誉欢乐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欢乐谷

"

）持有武

汉欢乐谷

30%

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号：

2012-038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控股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议案。

中融信托收购俊嘉置业对武汉欢乐谷享有的人民币

604,091,775.65

元应收账款债权， 武汉欢乐谷按照

《债权债务转让合同》的约定向中融信托偿还该债权。湖北欢乐谷和俊嘉置业分别以其持有的与其出资额人

民币

3

亿元、

2

亿元对应的武汉欢乐谷股权为上述应收账款债权的偿还提供质押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公告号：

2012-039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26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8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控股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

欢乐谷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述

2012

年

10

月

30

日，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之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

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星惠誉

"

）之全资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欢乐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

欢乐谷

"

）之控股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武汉欢乐谷

"

）、 武汉俊嘉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俊嘉置业

"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融信托

"

）共同签署了《债权债务转让合同》，

湖北欢乐谷、俊嘉置业分别与中融信托签署《股权质押合同》。按照相关合同，中融信托收购俊嘉置业对武汉

欢乐谷享有的人民币

604,091,775.65

元应收账款债权，武汉欢乐谷按照《债权债务转让合同》的约定向中融

信托偿还该债务。 湖北欢乐谷和俊嘉置业分别以其持有的与其出资额人民币

3

亿元、

2

亿元对应的武汉欢乐

谷股权为武汉欢乐谷偿还上述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上述相关事项。

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主体基本情况

1

、中融信托基本情况

(1)

名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1993

年

1

月

15

日

(3)

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

33

号

(4)

法定代表人：刘洋

(5)

注册资本：壹拾肆亿柒仟伍佰万元整

(6)

经营范围：按金融许可证核准的项目从事信托业务

（

7

）该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2

、湖北欢乐谷基本情况

(1)

名称：湖北福星惠誉欢乐谷置业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2010

年

3

月

18

日

(3)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和平村办公大楼

2

楼

(4)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

(5)

注册资本：壹亿元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

7

）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

、武汉欢乐谷基本情况

(1)

名称：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2012

年

1

月

6

日

(3)

住所：洪山区和平街和平村办公大楼

3

楼

(4)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

(5)

注册资本：伍亿元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买卖、租赁、调换等流通领域中的经纪及代理

活动。

(7)

该公司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该公司

2012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

135,154.57

万元，净资产为

49,992.68

万元，负债总额为

85,161.89

万元；该

公司项目地块目前处于前期拆迁过程中，

2012

年

1-9

月净利润

-7.3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该公司不涉及其他或有事项。

4

、俊嘉置业基本情况

(1)

名称：武汉俊嘉置业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30

日

(3)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仁和路特

1

号

(4)

法定代表人：向峰

(5)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服务

(7)

股东结构：增资完成前，武汉欢乐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

亿元，其中湖北欢乐谷出资

3

亿元，持有武汉

欢乐谷的股权比例为

60%

，俊嘉置业出资

2

亿元，持有武汉欢乐谷的股权比例为

40%

。

三、相关合同主要内容

1

、《债权债务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

1

）债务人：武汉欢乐谷

（

2

）原债权人：俊嘉置业

（

3

）现债权人：中融信托

（

4

）转让标的：原债权人俊嘉置业持有的武汉欢乐谷借款本金人民币

604,091,775.65

元。

2

、《股权质押合同》主要内容（湖北欢乐谷及俊嘉置业分别与中融信托签署）

（

1

）质权人：中融信托；

（

2

）出质人：湖北欢乐谷、俊嘉置业

（

3

）质押物：湖北欢乐谷持有的出资额

3

亿元对应的武汉欢乐谷股权出质；俊嘉置业持有的出资额

2

亿元

对应的武汉欢乐谷股权出质。

（

4

）担保范围：《债权债务转让合同》所述中融信托对武汉欢乐谷享有的人民币应收账款债权本金

604,

091,775.65

元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

四、目的及影响

武汉欢乐谷为公司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目前该项目处于开发前期，湖北欢乐谷与俊嘉置业以各自持有

的武汉欢乐谷的股权为武汉欢乐谷偿还中融信托上述债务提供等比例的质押担保，有利于武汉欢乐谷适度

负债，筹集资金，促进拆迁工作的顺利推进以及项目的稳健发展。本次股权质押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

五、备查文件

1

、相关合同；

2

、武汉欢乐谷股东会决议、湖北欢乐谷股东决定；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26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9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控股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

欢乐谷有限公司增资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增资事项概述

因实施和平村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的需要，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福星惠誉

"

）之全资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欢乐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欢乐谷

"

）之控股

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武汉欢乐谷

"

）增资方案，同意湖北欢乐谷、武汉欢乐谷与

武汉俊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俊嘉置业

"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融信托

"

）签署《增资

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为武汉欢乐谷实施和平村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之目的，中融信托设立

"

中融

-

福星惠誉

1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

（以下简称

"

信托计划

"

），并根据信托资金实际募集金额对武汉欢乐谷进行增资，中融信托拟分期认缴

增资款，金额为

15

亿元扣除相关费用后的净额，其中，首期增资款项中的

5

亿元用于认缴武汉欢乐谷本次新

增的注册资本金，剩余资金计入武汉欢乐谷的资本公积金。 增资完成后，武汉欢乐谷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

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10

亿元，中融信托持有武汉欢乐谷

50%

股权、湖北欢乐谷持有武汉欢乐谷

30%

股权、俊嘉

置业持有武汉欢乐谷

20%

股权

(

增资完成前，武汉欢乐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

亿元，其中湖北欢乐谷出资

3

亿

元，持有武汉欢乐谷的股权比例为

60%

，俊嘉置业出资

2

亿元，持有武汉欢乐谷的股权比例为

40%)

。

除上述《增资协议》约定的事项外，公司与中融信托不存在其他安排。

上述增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主体基本情况

1

、湖北欢乐谷基本情况

(1)

名称：湖北福星惠誉欢乐谷置业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2010

年

3

月

18

日

(3)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和平村办公大楼

2

楼

(4)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

(5)

注册资本：壹亿元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7)

湖北欢乐谷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

、武汉欢乐谷基本情况

(1)

名称：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2012

年

1

月

6

日

(3)

住所：洪山区和平街和平村办公大楼

3

楼

(4)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

(5)

注册资本：伍亿元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买卖、租赁、调换等流通领域中的经纪及代理

活动。

(7)

武汉欢乐谷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武汉欢乐谷

2012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

135,154.57

万元，净资产为

49,992.68

万元，负债总额为

85,161.89

万

元；该公司项目地块目前处于前期拆迁过程中，

2012

年

1-9

月净利润

-7.3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

、俊嘉置业基本情况

(1)

名称：武汉俊嘉置业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30

日

(3)

住所：洪山区和平街仁和路特

1

号

(4)

法定代表人：向峰

(5)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

7

）俊嘉置业为武汉欢乐谷股东之一，持股比例为

40%

，为公司关联方。

4

、中融信托基本情况

(1)

名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1993

年

1

月

15

日

(3)

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

33

号

(4)

法定代表人：刘洋

(5)

注册资本：壹拾肆亿柒仟伍佰万元整

(6)

经营范围：按金融许可证核准的项目从事信托业务

(7)

中融信托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1

、协议各方：湖北欢乐谷、武汉欢乐谷、俊嘉置业、中融信托

2

、增资金额及计价：中融信托拟分期认缴增资，金额为

150

，

000

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后的净额，其中增资

款项中

50

，

000

万元计入武汉欢乐谷实缴注册资本，剩余资金在扣除已发生或已计提的按信托计划文件应由

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和税费后的全部计入武汉欢乐谷的资本公积金。 本次增资完成，武汉欢乐谷的注册资

本由

5

亿元增加至

10

亿元，中融信托、湖北欢乐谷和俊嘉置业各持有武汉欢乐谷

50%

、

30%

和

20%

股权。

3

、生效时间：本协议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生效。

四、目的及影响

武汉欢乐谷实施的和平村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该地块位于武汉市洪山区优势地段，净用地面积

28.57

万

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

120

万平米，项目地理位置优越，项目开发前景良好，目前该项目正在实施拆迁。 引

入资金对武汉欢乐谷增资，有利于提高武汉欢乐谷的资本金实力，为项目开发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促进项

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本次增资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增资协议》；

2

、武汉欢乐谷股东会决议、湖北欢乐谷股东决定；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795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2012-66

债券代码：

126014

债券简称：

08

国电债

转债代码：

110018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债券代码：

122151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1

债券代码：

122152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2

债券代码：

122165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3

债券代码：

122166

债券简称

: 12

国电

04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大连监管局的要求，现对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履行完

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关于解决与国电电力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承诺内容

2010

年

4

月，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国电

"

）出具了《关于解决与国电电力同

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的函》，明确表示：

1.

中国国电确定将国电电力作为中国国电火电及水电业务（以下简称

"

发电业务

"

）的整合平台，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通过资产购并、重组等方式，将中国国电发电业务资产（不含中国国电除国电电力外其他直接

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资产、业务及权益）注入公司。完成上述注资工作后，公司将成为中国国电发电业务的载

体，从而消除中国国电与公司的同业竞争，促进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2.

在将发电业务资产注入公司的过程中，中国国电在发电业务项目开发、资本运作、资产并购等方面优

先支持公司，即中国国电及控股子公司（不含中国国电除公司外其他直接控股上市公司）在转让现有发电业

务资产、权益及开发、收购、投资新的发电业务项目时，公司具有优先选择权。

3.

在将发电业务资产注入公司的方式上，中国国电将按照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的原则，原则上以省（或

区域）为单位将同一省内（或区域内）的相关资产及人员注入公司。 具体操作方案将根据中国国电资产状况、

资本市场认可程度，逐步制定执行。

4.

根据目前的情况，在完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收购中国国电持有的江苏公司

80％

股权后，在条件

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国电拟在一年内再次启动注资工作。初步考虑，拟将中国国电拥有的福建省、云南省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发电业务资产作为注入公司的备选项目，在支持公司做优做强的同时，进一步解决与公司

的同业竞争问题。

（二）承诺履行情况

2010

年

12

月， 国电电力通过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收购了中国国电持有的国电浙江北仑第三发电有限公

司

50%

股权、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100%

股权、国电江苏谏壁发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

司

20%

股权。 上述资产注入是中国国电履行承诺的具体实施步骤之一。

经向中国国电了解，中国国电表示：

1.

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2.2013

年上半年，中国国电将进行注资工作，拟将中国国电拥有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其他区域符合条

件的资产注入国电电力，在支持国电电力做优做强的同时，进一步解决与国电电力的同业竞争问题。

二、中国国电

2010

年认购国电电力定向增发股份时作出的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857

号）

和《关于核准豁免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要约收购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858

号），中国国电以其持有的江苏公司

80%

的股权认购了公司向其非公开发行的

1,440,288,826

股股票。 为认

购该等股票，中国国电于

2010

年

2

月承诺，其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

让。

截至目前，中国国电正在履行该承诺。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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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简称

"

中国国电

"

）的通知，中国国电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中国国电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1,100,000

股。 本

次增持前中国国电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7,971,873,482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51.78%

，本次增持后

中国国电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7,982,973,482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51.85%

。

二、后续增持计划

中国国电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择机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含此次已增持的股份）。 并承诺

在本轮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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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分别于

2012

年

10

月

17

日和

2012

年

10

月

25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刊登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和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二次通

知》。 为使更广大股东能按时参与，现就融资融券业务证券公司投票系统（以下简称

"

证券公司投票系统

"

）的

相关事宜，催告通知如下：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

"

证券公司

"

）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证券公司投票系

统，按照所征集的融资融券投资者的投票意见，参加股东大会投票，并可根据投资者对同一议案的不同意见

进行分拆投票。 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

日

9:30-15:00

，网址为：

www.sseinfo.com

。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51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9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

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川证监上市【

2012

】

66

号）的要求，对公司的股东、关

联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公司的股东、关联方承诺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承诺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亚民先生及一致行动人何佳女士。

承诺内容：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

36

个月（

2012

年

1

月

6

日至

2015

年

1

月

6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一）承诺主体：魏勇先生

承诺内容：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

12

个月（

2012

年

1

月

6

日至

2013

年

1

月

6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承诺主体：张乔龙先生

承诺内容：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

12

个月（

2012

年

1

月

6

日至

2013

年

1

月

6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亚民先生及一致行动人何佳女士。

承诺内容：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

他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对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保证不进行其他任何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并同时承诺如果违反关于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愿意承担因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承诺期限：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期间。

承诺期限：作为公司股东期间，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主要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主体：魏勇先生

承诺内容：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

他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对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保证不进行其他任何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并同时承诺如果违反关于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愿意承担因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承诺期限：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期间。

承诺期限：作为公司股东期间，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承诺主体：董事长何亚民先生、董事何佳女士；董事、总经理魏勇先生

承诺内容：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

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任职期间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